新北市103學年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初階實體研習實施計畫
(北新國小場次11/26、11/30)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補助辦理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辦理
貳、目標：提供參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之教師，認識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實施與運作。
參、辦理單位：
一、主辦單位：新北市政府教育局
二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
肆、辦理對象：
本市參與教育部補助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，完成線上研習，尚未取得初階證書之教師。
伍、辦理時間：
第一天：103年11月26日(星期三)下午13時30分至下午17時30分

第二天：103年11月30日(星期日)上午08時30分至下午17時30分
陸、辦理地點：新北市北新國小2F會議室三（新店區寶橋路8號）
柒、課程內容：(如下表)
	日期
	時間
	活動內容

	103年11月26日
(星期三)
	13：00~13：30
	報到

	
	13：30~17：30
	教學檔案及專業成長

	103年11月30日
(星期日)
	08：10~08：30
	報到

	
	08：30~12：30
	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（I）

	
	12：30~13：30
	午餐及午休

	
	13：30~17：30
	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（Ⅱ）


捌、注意事項：
一、報名參加本研習前，請先行至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(http://tepd.moe.gov.tw)完成10小時之初階研習─線上課程，否則不予錄取。
二、初階研習─線上課程內容包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基本概念(2小時)、教師專業發展規準(1.5小時)、專業成長計畫(Ⅰ）(2小時)、教學觀察與會談技術（Ⅰ）(2小時)、教學檔案製作、評量與應用（Ⅰ）（2.5小時）。
三、錄取參加實體課程之教師，請攜帶個人教學檔案(如確無個人檔案，可借用一份檔案)至研習會場，俾便於研習期間練習如何進行檔案評量，藉以培養檔案評量之能力。
玖、報名方式：
參加者於研習前起至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網(http://tepd.moe.gov.tw)登錄報名。
拾、附註：

一、全程參與本研習者，核予參加人員研習時數12小時，研習編號即本文文號。

二、參加研習人員暨工作人員核予公假（課務排代）。
三、全程參與研習者僅能取得研習時數，必須完成研習2年內，確實經過自評、他評(至少須以教學觀察方式進行），且評鑑結果經學校評鑑推動小組審議通過，報請本府教育局核發初階證書。
四、初階證書永久有效，並得受邀擔任評鑑人員。
拾壹、經費來源：本校自籌。
拾貳、本研習計畫經陳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